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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57 

 
 
參考編號：CB(3)/PAC/R49 
 
2008 年 2 月 14 日  
 
電郵及專人送遞  
香港中環昃臣道 8 號  
立法會大樓地下  
立法會  
政府帳目委員會  
韓律科小姐  
 
尊敬的 韓小姐：  
 

審計署署長衡工量值報告書(第四十九號報告書) 第 5 章 
 

就   閣下 2008 年 2 月 1 日的來函，謹提供以下資料：  
 
(a)  Hay Group 於 2003 年為旅發局所進行的薪酬及福利研究，顧問費用總

額為 655,500 港元。  
 
(b)  2005 年以前制訂的人力資源政策包括下列各項，隨函夾附相關文件。

這些檔已上載至旅發局的內聯網，或在推行政策時向有關員工發佈。  
 

•  1998 年 2 月 5 日發佈的「長期服務獎/退休紀念品」政策  
•  約於 1999 年 3 月發佈的「借調人員」政策  
•  2004 年 9 月 1 日發佈的「內部轉職」政策  
•  2004 年 9 月 1 日發佈的「超時工作及膳食津貼」政策  
•  2004 年 9 月 1 日發佈的「輪班及機場工作津貼」政策  
•  2004 年 9 月 1 日發佈的「培訓」政策  
•  2004 年 9 月 1 日發佈的「個人資料保護」政策  
•  2004 年 9 月 1 日發佈的「紀律」政策  
•  2004 年 9 月 1 日發佈的「平等就業機會」政策  
•  2004 年 9 月 8 日發佈的「稅項補助計劃」  
•  2004 年 9 月 1 日發佈，並於 2007 年 8 月 6 日修訂的「薪酬管理」

政策  
 
(c)  於 2001 年至 2004 年期間，旅發局共委任 /聘用 8 名員工擔任 5 個總經

理職位。當中，我們只能找到財務及編制委員會以會議紀錄形式，批准聘任旅

遊推廣總經理的檔。隨函夾附有關檔及會議紀錄的摘要。  
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(b)及(c)項的附件並無在此隨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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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 就審計報告 6.22(e)段所作的建議，旅發局進行了一項基準檢討，以旅

發局現存政策與 7 家私營公司、6 家半官方機構及香港特區政府作比較。請參閱

附錄 1 基準檢討結果撮要。  
 
由於旅發局與基準檢討內的機構有保密協議，旅發局在得到他們的同意之前，不能公

開他們的名稱。 
 
根據該基準檢 討 的結果，旅發局已修訂員工海外公幹客位等級的安排，該新政策由

2008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，有關詳情如下： 
 
 前政策 (2008 年 2 月 1 日前) 修訂政策 (2008 年 2 月 1 日起生

效) 
職級 航班客位等級 航程時間 航班客位等級 航程時間 

主席 
 

商務 全部 

總幹事 
 
副總幹事 
 

商務 
(註 1) 

全部 

總經理 
區域幹事 
 

商務 全部 

商務 > 9 小時 高級經理 
 經濟 <= 9 小時 

商務 
 
經濟 
(註 2) 

> 9 小時 
 
<= 9 小時 

經理及以下 
 

經濟 全部 經濟 
(註 2) 

全部 

 
註 1： 
 旅發局鼓勵員工乘短途航班(飛行時間少於 4 小時)公幹時選乘經濟客位。 
 
註 2： 
 於下列情況，員工可申請將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，而事前必須得到總幹事的

批准： 
 
 (a) 如該員工在完成職務返港後，於 7 個曆日內須再度公幹，或該員工的航班日程

緊迫 (5 日內須飛行不少於 3 次)；或 
 (b) 如有關航線內符合規定的客位等級已滿，而按該次出訪目的而言，不適合選擇

其他航班；或 
 (c) 如該員工因履行職務而必須與另一名人士乘坐相同等級的客位，而該名人士乘

坐較高等級的客位；或 
 (d) 如該員工在乘坐通宵航班抵達目的地後，須於同一天工作 (此為旅發局現存的

指引) 
 
 於下列情況，提升客位等級的申請不會獲得批准： 
 
 (a) 前往公幹地點的航班 — 如該員工在履行職務前，在香港以外的地方休假；或 
 (b) 返回香港的航班 — 如完成職務或返抵香港後休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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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 就審計報告 6.7 段表十的個案 C2，分項總開支如下： 
  

   港元 
晚餐 - 食物 67,993.20  
 - 飲品      565.40 68,558.60 
酒   27,302.00 

________ 
總計：   95,860.60 

===== 
 
由於旅發局在個案 C2 中所使用的活動室不設標準租金，因此有關員工以同一地點裡類

似的活動室標準租金，計算場地租金的預算予管理層參考。類似的活動室每日租金

為：15,000 港元 x 1.5 日 = 22,500 港元。這項數字並未在有關發票中個別列出。 
 
(f) 旅發局現正草擬與項目有關的酬酢開支新政策。由於需要更長時間進行內部諮詢，

我們計劃於 2008 年 5 月底或之前，提交新政策予財務及編制委員會審批。 
 
以上所有回應可能包含個人或敏感商業資料，敬請 貴會切勿夾附在政府帳目

委員會報告的附件內，而在有關檔或資料中所提及的人士及公司的身份，亦請

予以遮蔽。  
 

我們明白，政府帳目委員會將會把我們的回應，抄送予出席聆訊的有關人士；

而委員會亦會同日以郵寄方式，將我們的回應寄送給未能出席聆訊的人士。  
 

謝謝。 
 
香港旅遊發展局  
副總幹事  
 

 
林雷穎嫻 謹覆  

 
附件  
 
副本抄送： 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 (不連附件) 
旅遊事務專員(不連附件)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(不連附件) 
審計署署長  (不連附件) 
周梁淑怡議員  (不連附件) 
臧明華女士  (不連附件) 
李陳嘉恩女士  (不連附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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